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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工作简况

（一）任务来源

1.1计划批准文件名称、文号及项目编号、项目名称、编制组成员

根据工信厅科〔2023〕18号《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3年第一批行业标准

制修订和外文版项目计划的通知》的要求，由中铝郑州有色金属研究院有限公司牵头承担

YS/T 63.28-202X《铝用炭素材料检测方法 第 28 部分 预焙阳极碳含量的测定》（计划号

2023-0404T-YS）的标准制定工作，项目周期为 24个月。技术归口单位为全国有色金属标准

技术委员会。

1.2 项目编制组单位变化情况

技术审查会前，根据标准编制工作任务量，重新调整了编制组构成，具体为：中铝郑州

有色金属研究院有限公司、昆明冶金研究院有限公司、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、陕西有

色榆林新材料集团有限责任公司、国家电投集团宁夏能源铝业有限公司、上海沃骋有色金属

有限公司等。

（二）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成员及其所作的工作

2.1主要参加单位情况

中铝郑州有色金属研究院有限公司（原中国铝业郑州研究院）是中国轻金属专业领域唯

一的大型科研机构，是我国铝镁工业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材料和新装备的重大、关键和前瞻

技术的研发基地，基础研究及原创性技术成果的孵化与转化基地。依托研究院设立的国家轻

金属质量监督检验中心（郑州轻金属研究院检测实验室）主要负责我国铝镁及其合金 12类

77种产品的质量监督检验、产品质量评价仲裁等工作，多年来一直为行业提供技术支持服

务，承担了铝行业绝大部分分析检测等基础技术标准的具体起草工作，是国际标准化组织

ISO/TC226（铝用原材料技术委员会）、ISO/TC79（轻金属及其合金）在国内的技术支持单

位，是 ISO/TC79/SC12 主席单位，是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铝用炭素材料工作组

长单位。

作为本次标准主编单位，中铝郑州有色金属研究院有限公司多年来在铝用炭素材料检测

方面方面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，在标准编制过程中，积极主动与昆明冶金研究院有限公司、

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、陕西有色榆林新材料集团有限责任公司、国家电投集团宁夏能

源铝业有限公司、上海沃骋有色金属有限公司等一些有代表性的企业联系调研，在广泛征求

意见的基础上，确定了起草思路，牵头制定合适的技术方案，认真开展了前期试验研究，完

成了项目建议书、立项报告、标准文本、编制说明的编写工作。



2.2 主要工作成员所负责的工作情况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工作职责见表 1。

表 1 主要起草人及工作职责

起草人 工作职责

仓向辉 主编人员，负责标准的工作指导、编写、试验方案的确定及组织协调。

寇帆
参编人员，负责验证样品的取样与收集，负责试验方案的实施，试验数据

的汇总与整理。

（三）主要工作过程

1、预研阶段：标准主编单位中铝郑州有色金属研究院有限公司（国家轻金属质量监督

检验中心）长期从事铝用碳素材料的分析检测工作，主编人员在长期实践过程中积累了丰富

的检测经验，YS/T 63.28-202X《铝用炭素材料检测方法 第 28部分 预焙阳极碳含量的测定》。

在此基础上，主编单位有关技术人员，深入一线企业进行调研，了解铝用碳素碳含量测量方

法的应用情况，先后与多家企业技术人员深入讨论标准的技术路线与方案，并根据讨论情况，

由主编单位整理与撰写，形成标准草案。

2、立项阶段

2021年 10月有色金属标委会在江苏省常州市召开年会，中铝郑州有色金属研究院有限

公司向全体委员会提交了 YS/T 63.28-202X《铝用炭素材料检测方法 第 28部分 预焙阳极碳

含量的测定》的准项目建议书、标准草案、立项报告及编制说明，全体委员会论证结果为同

意行业标准立项。由秘书处组织委员网上投票，投票通过后转报工信部。

2023 年 4 月 17 日，工业和信息化部下达了修订 YS/T 63.28-202X《铝用炭素材料检测

方法 第 28部分 预焙阳极碳含量的测定》行业标准的任务，计划号为 2023-0404T-YS项目

周期为 24个月。技术归口单位为全国有色金属标准技术委员会。

3、起草阶段

2023 年 6 月 26 日，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辽宁沈阳召开 YS/T 63.28-202X

《铝用炭素材料检测方法 第 28部分 预焙阳极碳含量的测定》行业标准任务落实会议。来

自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标准计量质量研究所、中铝郑州有色金属研究院有限公司、山东南山铝

业股份有限公司等 18个单位 31位代表参加了会议。代表对修订工作进行了热烈的讨论，

4、征求意见阶段

4.1标准征求意见会

2024 年 1 月 27 日，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海南琼海召开 YS/T 63.28-202X

《铝用炭素材料检测方法 第 28部分 预焙阳极碳含量的测定》行业标准草案征求意见会议。



内蒙古霍煤鸿骏铝电有限责任公司、多氟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、包头铝业有限公司等来自

全国 18个单位的 20名代表参加了会议。

4.2 标准发函征求意见

2024年 2月 10日，主编单位对 YS/T 63.28-202X《铝用炭素材料检测方法 第 28部分 预

焙阳极碳含量的测定》进行广泛征求意见，共发送单位 XX个。其中，生产企业 X个，所

占比例为 XX%，用户 X个，所占比例为 XX%，科研院所 X个，所占比例为 XX%，其他单

位 X个，所占比例为 XX%。回函的单位数：16个；回函并有建议或意见的单位数：3个。

5、审查阶段

5.1 标准技术专家审查会议

5.2 委员审查会议

6、报批阶段

二、 标准编制原则

1）根据国内外客户的检测要需求，以满足我国铝用碳素材料在有色金属行业使用需要

为原则，不断提高标准的适用性；

2）根据铝用预焙阳极碳含量分析检测的现状，对现有技术方案进行优化，力求做到标

准所规定的方法简便、快速、精密度高；

3）完全按照 GB/T 1.1-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：标准的结构和编写》和国家

标准编写示例的要求进行格式和结构编写。

修订后的标准在技术路线方面将更加完善，检测应用范围更广，能够更好的适应当前

铝工业的生产和使用需要，为我国铝工业的良好发展打下基础。

三、标准主要内容的确定及主要试验和验证情况分析

3.1标准题目的确定

本次制定标准的题目为《铝用炭素材料检测方法 第 28部分 预焙阳极碳含量的测定》。

3.2 标准的适用范围

本文件规定了预焙阳极碳含量的测定方法。

本文件适用于预焙阳极碳含量的测定；测量范围：80%~100%。

3.3 本次制定的主要内容



a)增加了“前言”YS/T 63 已经发布的部分（见前言）；

b)修改了“2 规范性引用文件”中引用文件（见第 2 章，2006 年版的第 2章）；

c)增加了“3 术语和定义”（见第 3 章）；

d)增加了试验装置的烘箱和干燥器（见 5.14、5.15）；

e)增加了试剂氮气：纯度 99%以上（加 6.7）；

f)增加取样试样预先在烘箱中 110℃±5℃下烘干 2h，取出冷却，贮存在干燥器中备用

（见第 7 章）；

g)修改了测定步骤中每 1 分钟记录长度的该变量变为每 5 分钟（见 8.6，2006 年版的

7.6）；

h)重新对精密度进行了计算（见第 10 章）。

3.4 主要试验和验证情况分析

实验设计与操作：选取 2个在郑州轻研院实验室已 110℃±5℃烘干过的试样，邮寄给 5

家复验单位，要求按照标准草案文本进行测量 9次，结果保留 2位有效数字。各家数据见表

2-表 6。

表 2 轻研院碳含量的重复性测定数据 单位：%

轻研院 样品 1 样品 2

1 95.50 99.46

2 95.63 99.61

3 95.16 99.36

4 95.49 99.55

5 95.36 99.52

6 95.27 99.39

7 95.22 99.43

8 95.08 99.59

9 95.41 99.37

最大值/% 95.41 99.59

最小值/% 95.08 99.37

平均值/% 95.27 99.46

极差/% 0.33 0.22

标准偏差 0.13 0.09

重复性限/% 0.36 0.26

表 2 复验单位 1碳含量的重复性测定数据 单位：%

复验单位 1 样品 1 样品 2



1 95.16 99.56

2 95.19 99.63

3 95.63 99.47

4 95.49 99.51

5 95.36 99.69

6 95.25 99.53

7 95.18 99.44

8 95.29 99.61

9 95.31 99.58

最大值/% 95.36 99.69

最小值/% 95.18 99.44

平均值/% 95.28 99.57

极差/% 0.18 0.25

标准偏差 0.07 0.09

重复性限/% 0.19 0.26

表 4 复验单位 2碳含量的重复性测定数据 单位：%

复验单位 2 样品 1 样品 2

1 95.08 99.31

2 95.16 99.18

3 95.11 99.19

4 95.07 99.26

5 95.26 99.45

6 94.96 99.31

7 95.19 99.06

8 95.22 99.08

9 95.01 99.33

最大值/% 95.26 99.45

最小值/% 94.96 99.06

平均值/% 95.13 99.25

极差/% 0.30 0.39

标准偏差 0.13 0.17

重复性限/% 0.38 0.47

表 5 复验单位 3碳含量的重复性测定数据 单位：%

复验单位 3 样品 1 样品 2

1 95.06 99.63

2 95.18 99.27



3 95.63 99.35

4 95.25 99.41

5 95.31 99.39

6 95.09 99.48

7 95.22 99.36

8 95.14 99.22

9 95.03 99.31

最大值/% 95.31 99.48

最小值/% 95.03 99.22

平均值/% 95.16 99.35

极差/% 0.28 0.26

标准偏差 0.11 0.10

重复性限/% 0.31 0.27

表 6 复验单位 4碳含量的重复性测定数据 单位：%

复验单位 4 样品 1 样品 2

1 95.31 99.39

2 95.09 99.31

3 95.21 99.45

4 95.16 99.18

5 95.19 99.61

6 95.33 99.53

7 95.25 99.41

8 95.11 99.46

9 95.19 99.38

最大值/% 95.33 99.61

最小值/% 95.11 99.38

平均值/% 95.21 99.48

极差/% 0.22 0.23

标准偏差 0.08 0.09

重复性限/% 0.23 0.26

根据表 2-6数据中各复验单位的检测结果，征求各检测单位和企业的意见，考虑实际分

析检测过程中引起各种偏差的可能，最后审定会各位专家讨论，建议重复性限 r = 0.30%，

再现性限 R = 0.60%。

四、标准中涉及专利情况



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。

五、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等情况

（一）项目的必要性简述

中共中央、国务院 2021-10-10印发《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》，其中第四章、第 11条明

确要求，建立健全碳达峰、碳中和标准。加快完善地区、行业、企业、产品等碳排放核查核

算标准。

核算温室气体气体排放情况，是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第一步，也是关键一步。所有开展

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主体（国家、地方、企事业单位等）都必须首先系统性了解其温室气体

气体排放情况，理清排放清单编制的要素、流程、方法、相关假设等，识别排放来源及数量，

确定各类数据的监测方法，为所有工作建立量化、精准的数据基础。

铝行业为我国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基础和支柱产业，也是碳排放关注的重点行业。能源作

为原材料用途的排放是目前碳核算和核查的重点对象。铝冶炼企业所涉及的能源作为原材料

用途的排放主要是炭阳极消耗所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，炭阳极（能源产品）是铝冶炼的还原

剂。但是目前尚无预焙阳极中碳含量的测试方法，只能通过预焙阳极的质量减去水分、灰分、

挥发分和硫分来计算，这种计算方法不准确、不严谨，不能体现真实的数据。发电企业目前

已经纳入碳交易市场，其明确要求测量煤炭中的碳含量用来计算二氧化碳的排放量，电解铝

企业也很有可能纳入碳交易市场，因此，制定预焙阳极中碳含量的测试方法是十分急迫且必

要的。

（二）项目的可行性简述

本标准制定工作，采用目前较为常用的燃烧-红外吸收法测定预焙阳极中的碳含量，改

方法应用十分广泛，大部分企业都拥有该设备，本标准制订具有可行性。

（三）标准的先进性、创新性、标准实施后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

对制定 YS/T 63.28-202X，以满足目前我国铝用碳素材料检测和质量控制的要求。制定

的标准将进一步完善我国铝用碳素材料分析检测标准体系，大大促进我国铝工业生产质量控

制和贸易规范化，对我国铝工业的发展起到技术支撑作用。

六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

无

七、与现行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及相关标准，特别是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协调

配套情况。

本标准属于有色金属标准体系。本标准完全符合国家法律、法规的有关的要求，与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、《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相协调。与工信部下



发的《十四五原材料工业发展规划》、《有色金属工业发展规划》等国家产业政策相协调；

在技术要求、试验方法等方面与国内相关标准协调一致，为铝用炭素材料产品质量的控制、

贸易结算等提供了有力的支持；标准的格式和表达方式等方面完全执行了现行的国家标准和

有关法规，符合 GB/T 1.1-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、

GB/T 20001.4-2015《标准编写规则 第 4部分：试验方法标准》的有关要求。

八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

本标准无重大分歧意见。

九、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

根据标准化法和有关规定，建议该标准为推荐性行业标准。

十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

1、组织措施：建议相关部门组织贯彻本标准的实施，采取有效措施向铝用碳素材料的

生产单位、使用单位以及有关的检测机构宣贯本标准。建议本标准尽快发布，各相关单位及

科研院所尽快开始执行本标准。建议由轻金属标准化委员会组织贯彻本标准的相关活动，利

用各种条件，如工作组活动、标委会管理及活动、标准化技术期刊刊登、相关官网上发布等。

2、技术措施：通过专家培训、技术交流等措施进行宣贯执行。对于标准使用过程中容

易出现的疑问，起草单位有义务进行必要的解释。

3.过渡办法：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 6个月后实施。

十一、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

本标准是首次制定，不涉及废止现行相关标准。

十二、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

无。

《铝用炭素材料检测方法》编制组

2024年 6月


